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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小額採購彙送(10-15萬)操作流程說明】 

一、法令依據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年 8月 16日工程企字第 1130100354號

函。 

二、適用範圍：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辦理逾 10萬元至 15萬元(含)之小額採

購案件(不含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)。 

三、辦理時間：凡採購申請單核准日或通知廠商出貨日為 113年 9月 1日後，皆需

於決標後至政府電子採購網上傳小額採購彙送。依政府採購法施行

細則第 84條第 3項規定，為自決標日起 30日內，需完成上傳彙

送。若超過 30日，仍需登載。 

四、小額採購彙送(10-15萬)上傳作業流程： 
步驟 1：請連至政府電子採購網網站( https://web.pcc.gov.tw/ )，於畫面右邊「機關代碼」處

輸入貴單位的 1.帳號(含延申碼)、2.密碼、3.驗證碼後，點登入 

說明：請購單位請以所屬處院室館中心之代碼(各單位可至採購組網頁/小額採購填報/

「電子採購系統代碼表」中查詢)進入「政府電子採購網」。 

 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


2 
 

步驟 2-1：至頁面左邊，選「政府採購➔小額採購➔小額採購彙送(10-15萬)➔新增作業」 

 

步驟 2-2：輸入「標案名稱」後，點新增 

說明：「標案名稱」請填寫採購申請單上方「標的名稱及數量」中所記載的文字(40字內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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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2-3：填列各頁面資料及上傳 

一、機關資料 

說明：系統會帶入內建資料，請將「單位名稱、聯絡人、聯絡電話、傳真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」

修改為單位申請人員資訊。填寫完成後，請點下一頁。 

 

  

請修改為單位申請人的資訊 請修改為單位申請人的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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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採購資料 

說明：除標的名稱由系統直接帶入外，其餘各項目皆需填列勾選，勾選完成後，請點下一頁。 

 

  

請依實際履約地點 

自行勾選 

請依實際履約地點 

自行勾選 

請依個案性質 

自行勾選 

請依個案性質 

自行勾選 

 

請依個案性質 

自行勾選 

 

請依個案性質 

自行勾選 

 

請見下方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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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標的分類」說明： 

請先判確認本案標的屬「財物」、「勞務」或「工程」類別後，可採以下三種方式之一勾選適用

或相近的分類代碼 

1、關鍵字查詢： 

點關鍵字查詢   

 
輸入標的名稱關鍵字後，點查詢     

 

由篩選出的「分類名稱」找出與採購標的相同或相似的類別，點右邊「功能選項」的選擇鍵

 
2、分類查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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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分類查詢 

 

 

選工程類、財物類、勞務類其中一種     

 
 

系統列出該類所有名稱，找出與採購標的相同或相似的類別，點右邊「功能選項」的選擇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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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標的分類樹狀查詢： 

點標的分類樹狀查詢 

 

 

依標的性質於列表選出其中一種「分類名稱」，並點選右邊「功能選項」的清單 

 

 

系統列出該類所有細項名稱，找出與採購標的相同或相似的類別，點右邊「功能選項」的選

擇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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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得標廠商 

說明：本資料請依發票所列的資訊填寫，廠商代碼為廠商之統一編號，決標金額為發票之新台幣

含稅總價；有關「是否為中小企業」及「是否為原住民個人或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」兩

個部份，請申請人詢問廠商後，依實際狀況填列，填列完成後，請點下一頁。 

 

四、決標資料 

說明：1、決標日期需具合理性，建議以「採購申請單核准日」或「通知廠商出貨日」為決標日，

請留意，決標日期不可晚於發票日期 

2、附加說明欄：請務必敘明申請單位、放置地點、採購用途之資訊 

3、填寫完成後，請點下一頁。 

  

請詢問廠商後，依實際狀況填列 

發票上所列新台幣含稅總價 

發票上廠商的統一編號 

注意：本欄請務必填寫 

1、 申請單位：XX處 XX組、XX院 XX系 

2、 放置地點：校本部 XX辦公室 

3、 採購用途：研究、教學、實驗、事務用…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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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完整檢視 

說明：1、請於本頁面逐項瀏覽資訊的正確性 

2、本頁面右側若有紅字錯誤訊息，則需回該錯誤訊息之頁面修正後，再重新點到本頁面。

(如下方範例) 

3、資料正確後，將頁面拉至最下方，上傳至正式區鍵會轉可點選的狀態(綠底)，點該

鍵，即完成上傳作業。 

 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

  

 

 

  

若出現紅字錯誤訊息，請回各自頁面進行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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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特別注意：各單位於辦理採購前請先行查詢該廠商是否為「拒絕往來廠商」。 

說明：查詢方式如下 

步驟 1：請連至政府電子採購網網站(https://web.pcc.gov.tw/)，不需登入帳號密碼，點選上方

「查詢服務➔廠商相關➔拒絕往來廠商」 

 

步驟 2：輸入廠商代碼(廠商的統一編號)及廠商名稱(輸入 2個以上的中文關鍵字)，點查詢。 

 

  

https://web.pc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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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查詢結果於拒絕往來資訊中，顯示「無符合條件資料」，或雖有資料，但「生效日」及

「截止日」非於決標之期間，則非拒絕往來廠商。 

 


